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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时达 股票代码 0025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丽莎 郁林林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号 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号
电话 021-69926000总机转 021-69896737
电子信箱 yangls@stepelectric.com yulla@stepelectri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053,129,821.80 1,714,745,359.81 1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563,432.04 43,335,861.74 10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950,323.96 27,277,273.49 16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9,525,467.47 88,585,642.81 15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28 0.0699 10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28 0.0699 10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1.61% 1.6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441,754,511.35 6,064,217,864.43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9,214,535.50 2,709,325,640.37 2.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6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纪德法 境内自然人 17.81% 110,915,804 83,186,853
刘丽萍 境内自然人 6.30% 39,221,160
纪翌 境内自然人 5.76% 35,872,939 26,904,704
袁忠民 境内自然人 4.47% 27,827,926
朱强华 境内自然人 4.17% 25,978,953
王春祥 境内自然人 2.01% 12,517,519 9,448,139
曾逸 境内自然人 1.96% 12,205,374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玄元科新 130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5% 12,145,924

蔡亮 境内自然人 1.36% 8,495,479 6,461,609
王悦 境内自然人 0.96%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 第 1大股东纪德法与第 2大股东刘丽萍为配偶关系， 第 3
大股东纪翌为纪德法与刘丽萍之女， 上述三名股东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
动人。 此外，未知上述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悦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6,000,000 股， 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0 股，合
计持股 6,0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对公司 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中的“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智能化
制造项目”和“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两个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并将上
述募投项目余额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募投项目尚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
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对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注销， 而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前， 公司已将募投项目余额及理财收益和利息实际收入
55,046.15万元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和 2021 年 2 月 9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6）、《2021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3）以及《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14）。

由于公司变更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时达转债”的附加
回售条款生效。“时达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期内将持有的“时达转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
回售价格为 100.432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回售申报期为 2021年 2月 22 日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

“时达转债”回售申报期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收市后结束，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回售付款通知》， 时达转债回售有效申报数量 4,751,962 张， 回售金额
477,249,047.25元（含息税）。公司已根据有效回售的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
则，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 2021年 3月 5日。因此，时达转债挂牌交易数量因回售减少 4,751,962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时达转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
020）。

2、公司股权激励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和 2021 年 5 月 12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和 2021年 5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编号：临 2021-031)、《独立董事公开征集
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1-033)、《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3)及相关公告。

2021年 5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6)、《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7)及相关公告。

2021年 6月， 公司完成了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登记工作，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98万股，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28 人，授予日为 2021 年 5 月 25
日。其中，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首次授予数量 237.1821万股，授予人数 19人，上市日期为 2021年 6
月 29 日；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首次授予 460.8179 万股，授予人数 28 人，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28日、2021年 7月 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1)、
《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62)以及《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回购股
份）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6)。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纪翌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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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4: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年 8月 10日以电话、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纪翌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名，实际出席 9名。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体监
事及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公司董事认为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充分、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

公司 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公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7）。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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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

下午 15:3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年 8月 10日以邮件、电话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宫兆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的监事 3 名，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

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87）。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后， 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公

司募集资金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擅自挪用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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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创电子 股票代码 0020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饶威 卢国清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京东大道 1699号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京东大道 1699号

电话 0791-88161608 0791-88161608
电子信箱 lcezqb@lcetron.com gq_lu@lcetro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810,601,021.33 2,506,567,053.12 9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415,456.64 87,149,253.56 1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6,562,479.27 65,986,018.26 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9,256.86 152,444.96 51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5 0.0938 -1.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1 0.0929 -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3.53% -0.9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068,801,215.40 12,388,259,718.69 -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35,258,251.39 3,644,502,654.66 5.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6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8% 105,000,986 0 质押 45,935,000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76% 82,508,987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2.63% 27,959,51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 19,929,897 0
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9% 12,655,335 0 质押 697,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9,797,752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86% 9,099,724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
一组合 其他 0.72% 7,620,635 0

江西省井冈山北汽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南昌玖沐新世
纪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0.62% 6,548,279 0

蒋建军 境内自然人 0.58% 6,114,58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南昌国金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股份数量不超过 10,478,980 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047,898,007
股)的 1%，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联创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的预披露公告》。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 券 简
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8 联 创
债 112684 2018 年 04

月 20日
2023 年 04 月 19
日 34,100 6.70%

可转换公司债券 联 创 转
债 128101 2020 年 03

月 16日
2026 年 03 月 16
日 29,988.13

第一年 0.3% 、
第二年 0.5% 、
第三 年 1.0% 、
第四 年 1.5% 、
第五 年 1.8% 、
第六年 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5.47% 66.1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28 6.87

三、重要事项
无。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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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融资

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融资租

赁公司申请融资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子公司生产经营及实际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
司常州联益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联益”）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
本外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联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联淦”）及其子公司向融资租赁
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含本外币），上述融资额度均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含）通过
后方可实施，上述担保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此担保额度内，签署和办理具体的担保事项，融资期限：自上
述单位与融资租赁公司签署合同之日起 5年内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常州联益光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10月 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3MA22MYUR78
注册资本：10,000万
法定代表人：曾吉勇
注册地址：常州市金坛区金龙大道 563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光
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电子元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常州联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4,206,642.43 403,926,504.36
负债总额 442,872,594.77 262,643,350.82
净资产 141,334,047.66 141,283,153.54
项目 2021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21,955.28
利润总额 251,800.13 53,426,417.67
净利润 50,894.12 41,283,153.54

常州联益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 经公司查询，常州联益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江西联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4月 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4MA3974XR01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顺根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河西工业园区绿色照明基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摄像头模组、液晶显示模组、电池、手机、互联网智能终端产品、电子产品的

研发、制造、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贴片加工；货物进出口；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国
内贸易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江西联淦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60
新干淦昇实业有限公司 8,000 40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3,506,868.03 698,088,150.08
负债总额 432,988,032.06 416,069,012.56
净资产 310,518,835.97 282,019,137.52
项目 2021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0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1,396,325.62 920,970,345.21
利润总额 28,440,792.82 38,398,805.81
净利润 27,638,736.03 36,323,855.42

江西联淦暂无外部信用等级评级。 经公司查询，江西联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本次担保有效期内任一

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筹措资金，保证日常生产经营的需求。本次担保

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较好，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
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虽然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
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
保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31,928.2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1.08%， 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3,548.20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8.78%；江西联创对其参股公司联创宏
声提供人民币 8,380万元担保，占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30%。若本次审议的担保
事项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申请对外担保额度由原来的 448,000 万元增加到 488,000
万元， 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33.90%，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79,000万元，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9,000万元。

公司目前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不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等。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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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电子”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

于 2021年 8月 10日通过电子邮件或专人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上午 10：
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韩盛龙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
采取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董事 5名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

议案。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79）同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80）同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
不存在违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81）。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 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融资及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子公司生产经营及实际资金需求， 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联益光学有限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含本外币）的融资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联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含本外币）的融资额度，上述融资额度均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融资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82）。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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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0日通过电子邮件或专人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8月 20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丹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

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79）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80）同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1-081）。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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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84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创电子”、“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3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3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4,141,509.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
出具《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证报告》(大华验字
[2020]000092号)。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94,323,124.20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0,127,952.50元。 募集资金存放期间的利息净收入 231,080.83元。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 49,466.07元。

（二）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081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8,867,915 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9.01 元， 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共募集人民币
1,070,999,914.15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2,895,532.76 元（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058,104,381.39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
出具《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8,867,915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
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618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并已将募集资金存储于在上述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内。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
使用，均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

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63,477,446.86 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42,496,845.72元。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97,456,671.96元。募集资金应有
余额与募集资金余额的差异为 297,170,262.57 元， 其中：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00.00元，募集资金存放期间的利息净收入 2,829,737.43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修订。

（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1、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和履行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2020 年 3 月，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 年 4 月，
本公司子公司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联创”）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
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签署了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
保证专款专用。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已得到切实履行。

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和履行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2020 年 11 月，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东湖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高新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0 年 11 月，本公司子公司江西联
创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青湖支行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签署了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1年 7月，本公司、子公司江西联创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 上述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已得到切实履行。

（二）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0949 85,200,000.00 0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高新支行 1502209529300072370 210,000,000.00 26.15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021 49,439.92 活期

合 计 295,200,000.00 49,466.07
注：联创电子本期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00,000,000.00 元，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将扣除相关保荐承销费人民币 4,800,000.00 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295,200,000.00元汇入联创电子募集资金专户，其中建行南昌东湖支行 85,200,000.00 元，工行南昌高
新支行 210,000,000.00元。

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235 193,747,952.34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市青湖支行 191749548472 3,708,633.57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东湖支行 36050152015000001236 1,062,602,914.75 50.71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高新支行 1502209529300111793 0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顺外路支行 50100188000949042 24.08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桃苑支行 502070100100095516 11.26 活期

合 计 1,062,602,914.75 197,456,671.96
注：联创电子本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070,999,914.15 元，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将扣除相关保荐承销费人民币 8,396,999.40 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1,062,602,914.75元汇入联创电子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 为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和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拟将非公开发行原计划投入“年产 2.6 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的
募集资金 388,104,381.39元以及该项目监管账户累计收到的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
额为准）全部用于“年产 2400 万颗智能汽车光学镜头及 600 万颗影像模组产业化项目”，公司后续将
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合理调整产能规划自筹资金实施“年产 2.6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本公司于 2021年 6月 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6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元） 变更前募集资金拟 投资

金额（元）
变更后募集资金拟 投资
金额（元）

1 年产 2.6 亿颗高端手
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江西联创电 子
有限公司 1,247,361,000 388,104,381.39 0

2
年产 2400 万颗智能
汽车光学镜头及 600
万颗影像模组产业
化项目

江西联创电 子
有限公司 1,027,164,200 300,000,000.00 688,104,381.39

3 补充流动资金 联创电子科 技
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0,000 370,000,000.00 370,000,000.00

合计 2,874,525,200 1,058,104,381.39 1,058,104,381.39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均不
存在违规情形。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表一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021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
编制单位：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4,141,509.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0,127,952.5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94,323,124.2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 (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6000 万颗高端
智能手机镜头产业
化项目

否 210,000,0
00.00

210,000,000.0
0

20,127,952.5
0

210,176,148.0
7

100.00
%

2021/12/
31 0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4,141,50
9.44 84,141,509.44 84,146,976.13 100.00

%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94,141,5
09.44

294,141,509.4
4

20,127,952.5
0

294,323,124.2
0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 （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如
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94,141,5
09.44

294,141,509.4
4

20,127,952.5
0

294,323,124.2
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募集资金项目处于建设期。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注： 实际投资金额超过了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部分系实际投入募集资金使用了募集资金本金产
生的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附表二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021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
编制单位：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58,104,381.39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42,496,845.7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额 388,104,381.39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563,477,446.8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388,104,381.3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36.68%

承诺投 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是
否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 资项
目
年产 2.6 亿颗
高端手机 镜
头产业化项
目

是 388,104,381.39 - - - -
不
适
用

否

年产 2400 万
颗智能汽车
光学镜 头及
600 万颗影像
模组产业化
项目

是 300,000,000.00 688,104,381.39 142,496,845.
72

193,475,654.
54

28.12
%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
金 否 370,000,000.00 370,000,000.00 370,001,792.

32
100.0
0% -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 资项
目小计

1,058,104,381.
39

1,058,104,381.3
9

142,496,845.
72

563,477,446.
86

超募资 金投
向

归还银 行贷
款（如有） - - - - -

补充流 动资
金（如有） - - - - -

…
超募资 金投
向小计

合计 1,058,104,381.3
9

1,058,104,381.
39

142,496,845.
72

563,477,446.
86

未达到 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 况
和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 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 说
明

不适用

超募资 金的
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 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 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 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 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 情
况

公司将非公开发行原计划投入“年产 2.6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的募集资金 388,104,381.39
元以及该项目监管账户累计收到的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 全部用于“年产
2400万颗智能汽车光学镜头及 600万颗影像模组产业化项目”。 由于“年产 2.6 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
业化项目”中预付购置款的机器设备及预付装修款的生产场地皆可供“年产 2400 万颗智能汽车光学
镜头及 600万颗影像模组产业化项目”所用，为加快车载项目的实施进程，本次拟将“年产 2.6 亿颗高
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中的机器设备的已预付购置款和生产场地的已预付装修款及剩余募集资金
全部投入到“年产 2400万颗智能汽车光学镜头及 600万颗影像模组产业化项目”。

募集资 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 换
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 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 金
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项目实 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 额
及原因

募集资金项目处于建设期

尚未使 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继续用于年产 2400 万颗智能汽车光学镜头及 600 万颗影像模组产业化项
目

募集资 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 题
或其他情况

无

注： 实际投资金额超过了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部分系实际投入募集资金使用了募集资金本金产
生的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附表三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产 2400
万颗智能
汽车光学
镜 头 及
600 万 颗
影像模组
产业化项
目

年 产
2.6 亿
颗高端
手机镜
头产业
化项目

688,104,381.39 142,496,845.72 193,475,654.54 28.12%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688,104,381.39 142,496,845.72 193,475,654.5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目前，随着英伟达、Mobileye、华为等自动驾驶算法方案公司对自动驾驶方案的
不断推陈出新，汽车智能化已成为重要产业机会。根据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联盟中心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可以预见未来汽车的智
能驾驶程度将不断提升，并有望在 2025年实现有条件下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
的规模化应用，这将使汽车制造行业对车载光学镜头的需求大幅增长，公司在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等因素情况后，决定加快发展车载光学镜头项目，快速扩充
车载镜头产能。根据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为
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和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拟将非公开发行
原计划投入 “年产 2.6 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的募集资金
388,104,381.39元以及该项目监管账户累计收到的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专户金额为准）全部用于“年产 2400 万颗智能汽车光学镜头及 600 万颗
影像模组产业化项目”，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合理调整产能规划自
筹资金实施“年产 2.6亿颗高端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公司于 2021年 6月 1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该议案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经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6月 17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5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1-087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8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8月 23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8 月 23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珠津工业区凯撒工业园珠津一街 3 号楼 3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冯立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对象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3人，代表股份 109,228,1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159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108,365,6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0479％；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22人，代表股份 862,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1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龙佰集团年产 15000吨氯氧化锆和年产 2400吨二氧化锆生产线涉及

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202,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1％；反对 26,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39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95％；反

对 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0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程秉、郭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1-96
债券代码：127015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起设立的
广西新希望生猪保供专项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金备案情况
为落实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农牧食品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公司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并优化区域布局，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起设立广西新希望生猪保供专项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与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人民币 40亿元的“广西新希望生猪保供专项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该基金”，该名称为工商最终核定名称）。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年 3月 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发起设立广西新希望生猪保供专项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0）。

截至目前，该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该基金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容如下：

基金名称：广西新希望生猪保供专项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1年 8月 20日
备案编码：SSD694
二、备查文件
广西新希望生猪保供专项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